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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重点
1.随堂听课，对以下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进行把关，并做到课程的全覆盖：上学期期末学生评教分数较低的课程、新开设的课程和新任教师的课程。课程按照“非常好”（A）、“好”（B）、“一般”（C）、“差”（D）四类等级进行评定，针对不合格课程要提出整改意见和整改期限。
2.调研本科专业课程助教使用情况。助教调研可通过访谈、问卷、听课等方式进行，主要了解助教实际承担的工作内容、任课教师对助教的评价、学生对助教的评价、助教自身体会以及师生对助教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二、工作方式
院级督导工作方式及要求由各学院自行确定。各学院在本学期期末应组织本院督导教师召开督导总结会，交流工作情况，讨论相关问题并给出改进措施，编写书面工作总结。
三、提交材料
1月10日前，各学院将院级督导工作总结及工作量统计表提交教务处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电子版发至duanlisi@nankai.edu.cn。
请各学院做统筹规划好本学期督导评价工作，充分发挥督导工作在教学质量保障及改进中的重要作用。


